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交字第2085號

原      告  邱詮富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0月6日南

市交裁字第78-ZAA372483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

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邱詮富(下稱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3月30日下午2時44分許，行

經國道1號北向21公里處，因「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

肩」之違規行為，經民眾檢具違規影像，向內政部警政署國

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汐止分隊檢

舉，舉發機關員警檢視違規資料後，認定上述違規屬實，遂

於112年4月21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

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以國道警交字第ZAA372483號舉發違

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單)予以舉發。嗣

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就原告陳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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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查明，舉發機關函復依規定舉發尚無違誤，被告即於11

2年10月6日以原告於上開時、地有「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

路肩」之違規事實，依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以

南市交裁字第78-ZAA372483號裁決（下稱原處分）對原告裁

處罰鍰裁處新臺幣(下同)4,0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原告

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嗣因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將違

規記點修正限於「當場舉發」者，並於113年6月30日施行，

被告自行將原處分有關「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予以刪除，

並將更正後原處分重新送達原告。

二、原告主張：

　　原告經常於本路段通勤，且民眾行車紀錄器影像並未拍攝到

車道管制號誌顯示「X」(禁止通行)標誌，故舉發證據不

足，且該行車紀錄器時間非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儀器，

未經國家檢驗標準校正時間，有失公允且無執法公信力，應

由檢舉人證明時間之正確性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以：

　　經檢視檢舉影像，原告有駕駛系爭車輛行駛於為外側路肩之

行為，且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國道實施開放路肩措施路段及

時段一覽表可知，原告行駛時並非開放時段。並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

快速公路，不遵使用限制、禁止、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

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

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九、未依規定使用路

肩。」(依修正前、後規定，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有第3

3條第1項第9款之違規行為，與修正前相同，經比較新

舊法，修正前之規定並非對於原告較為有利，故本件對

於原處分合法性之審查，即應從新適用前揭修正後之現

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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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下稱高公規則)第9

條第1項第2款：「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不得

有下列行為：二、在路肩上行駛，或利用路肩超越前

車。」 

　　㈡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為兩造

所不爭執，並有系爭舉發單、舉發機關112年8月23日國道

警一交字第1120019726號函、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國道實施

開放路肩措施路段及時段一覽表之系爭地點開放路肩資訊

(本院卷第77頁)、駕駛人基本資料(本院卷第91頁)、交通

違規案件申訴資料、更正後原處分在卷可佐，該情堪以認

定。

　　㈢原處分認定原告有「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之事實

並予以裁處，並無違誤：

　　　⒈經本院會同兩造當庭勘驗檢舉人所提出之影像光碟，內

容略以：「（依勘驗截圖畫面可知日期為112年3月30

日）14時44分0秒：系爭車輛出現於檢舉人右方之路肩

車道。14時44分1秒至8秒：系爭車輛持續行駛於路肩，

且該路肩前、後並無其他車輛。」(本院卷第97-101、1

26頁)，由上開勘驗影像可知，系爭車輛有於112年3月3

0日下午14時44分許，在系爭國道路段之路肩上行駛之

事實；又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國道實施開放路肩措施路

段及時段一覽表（本院卷第77頁），可知系爭地點之國

道一號圓山A（濱江街）至內湖B（成功路北向）即22K+

460至17K+500開放行駛路肩之時段為：「7:00-12:00、

15:00-20:00」，然原告卻於該時段外之2時44分許，即

行駛系爭地點之路肩，原告「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

肩」之違規事實，已足認定。

　　　⒉至原告主張舉發影像時間有誤云云。惟按，當事人主張

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

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行政訴訟

法第236條、第13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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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再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

主張之拘束；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

據，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前段分別定有

明文，是行政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應盡闡明義務，使當事

人盡主張事實及聲明証據之能事，並盡職權調查義務，

以查明事實真相，避免真偽不明之情事發生，惟如已盡

闡明義務及職權調查義務後，事實仍真偽不明時，則作

舉證責任之分配，使應負舉證責任之人負擔該不利之結

果（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58號判決）。亦即

行政法院就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事件，僅係免除行政訴

訟當事人之主張責任（即所謂主觀舉證責任），並非免

除當事人之舉證義務（所謂客觀舉證責任），亦即待證

事實陷於不明時，當事人仍應負擔不利益之舉證責任分

配，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

件訴訟程序亦準用之。經查，本件原告有行駛高速公路

違規使用路肩之違規行為，已如前述，如原告主張檢舉

人行車紀錄器影像時間有誤，自應就此部分之事實負舉

證之責；而本件檢舉人與原告僅係偶然相逢，應無怨隙

可言，其當無須甘冒偽造文書相關刑責之風險，刻意以

偽、變造之相關違規證據而使原告僅受有行政罰之可

能；況依上開勘驗內容可知，系爭車輛行駛路肩時，該

路肩車道前、後均無其他車輛，衡情確有可能因非屬路

肩開放時段所致。原告空言主張舉發影像時間有誤云

云，顯無足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考領有合法之駕駛執照，有其駕駛人基本

資料(本院卷第91頁)在卷可參，是其對於前揭道路交通相

關法規，自難諉為不知而應負有遵守之注意義務，原告主

觀上對此應有認識，是其就此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即已具備不法意識，所為縱無故意亦有過失，應堪認定。

被告依前開規定作成原處分，經核未有裁量逾越、怠惰或

濫用等瑕疵情事，應屬適法。從而，原告執前主張要旨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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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撤銷原處分，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五、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撤銷原處分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敗訴之

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法  官　林敬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玟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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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交字第2085號
原      告  邱詮富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0月6日南市交裁字第78-ZAA372483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邱詮富(下稱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3月30日下午2時44分許，行經國道1號北向21公里處，因「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之違規行為，經民眾檢具違規影像，向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汐止分隊檢舉，舉發機關員警檢視違規資料後，認定上述違規屬實，遂於112年4月21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以國道警交字第ZAA372483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單)予以舉發。嗣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就原告陳述事項協助查明，舉發機關函復依規定舉發尚無違誤，被告即於112年10月6日以原告於上開時、地有「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之違規事實，依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以南市交裁字第78-ZAA372483號裁決（下稱原處分）對原告裁處罰鍰裁處新臺幣(下同)4,0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嗣因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將違規記點修正限於「當場舉發」者，並於113年6月30日施行，被告自行將原處分有關「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予以刪除，並將更正後原處分重新送達原告。
二、原告主張：
　　原告經常於本路段通勤，且民眾行車紀錄器影像並未拍攝到車道管制號誌顯示「X」(禁止通行)標誌，故舉發證據不足，且該行車紀錄器時間非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儀器，未經國家檢驗標準校正時間，有失公允且無執法公信力，應由檢舉人證明時間之正確性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以：
　　經檢視檢舉影像，原告有駕駛系爭車輛行駛於為外側路肩之行為，且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國道實施開放路肩措施路段及時段一覽表可知，原告行駛時並非開放時段。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不遵使用限制、禁止、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九、未依規定使用路肩。」(依修正前、後規定，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有第33條第1項第9款之違規行為，與修正前相同，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前之規定並非對於原告較為有利，故本件對於原處分合法性之審查，即應從新適用前揭修正後之現行規定。)
　　　⒉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下稱高公規則)第9條第1項第2款：「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不得有下列行為：二、在路肩上行駛，或利用路肩超越前車。」 
　　㈡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舉發單、舉發機關112年8月23日國道警一交字第1120019726號函、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國道實施開放路肩措施路段及時段一覽表之系爭地點開放路肩資訊(本院卷第77頁)、駕駛人基本資料(本院卷第91頁)、交通違規案件申訴資料、更正後原處分在卷可佐，該情堪以認定。
　　㈢原處分認定原告有「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之事實並予以裁處，並無違誤：
　　　⒈經本院會同兩造當庭勘驗檢舉人所提出之影像光碟，內容略以：「（依勘驗截圖畫面可知日期為112年3月30日）14時44分0秒：系爭車輛出現於檢舉人右方之路肩車道。14時44分1秒至8秒：系爭車輛持續行駛於路肩，且該路肩前、後並無其他車輛。」(本院卷第97-101、126頁)，由上開勘驗影像可知，系爭車輛有於112年3月30日下午14時44分許，在系爭國道路段之路肩上行駛之事實；又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國道實施開放路肩措施路段及時段一覽表（本院卷第77頁），可知系爭地點之國道一號圓山A（濱江街）至內湖B（成功路北向）即22K+460至17K+500開放行駛路肩之時段為：「7:00-12:00、15:00-20:00」，然原告卻於該時段外之2時44分許，即行駛系爭地點之路肩，原告「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之違規事實，已足認定。
　　　⒉至原告主張舉發影像時間有誤云云。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3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可參。再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行政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應盡闡明義務，使當事人盡主張事實及聲明証據之能事，並盡職權調查義務，以查明事實真相，避免真偽不明之情事發生，惟如已盡闡明義務及職權調查義務後，事實仍真偽不明時，則作舉證責任之分配，使應負舉證責任之人負擔該不利之結果（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58號判決）。亦即行政法院就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事件，僅係免除行政訴訟當事人之主張責任（即所謂主觀舉證責任），並非免除當事人之舉證義務（所謂客觀舉證責任），亦即待證事實陷於不明時，當事人仍應負擔不利益之舉證責任分配，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亦準用之。經查，本件原告有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之違規行為，已如前述，如原告主張檢舉人行車紀錄器影像時間有誤，自應就此部分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而本件檢舉人與原告僅係偶然相逢，應無怨隙可言，其當無須甘冒偽造文書相關刑責之風險，刻意以偽、變造之相關違規證據而使原告僅受有行政罰之可能；況依上開勘驗內容可知，系爭車輛行駛路肩時，該路肩車道前、後均無其他車輛，衡情確有可能因非屬路肩開放時段所致。原告空言主張舉發影像時間有誤云云，顯無足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考領有合法之駕駛執照，有其駕駛人基本資料(本院卷第91頁)在卷可參，是其對於前揭道路交通相關法規，自難諉為不知而應負有遵守之注意義務，原告主觀上對此應有認識，是其就此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即已具備不法意識，所為縱無故意亦有過失，應堪認定。被告依前開規定作成原處分，經核未有裁量逾越、怠惰或濫用等瑕疵情事，應屬適法。從而，原告執前主張要旨訴請撤銷原處分，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五、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法  官　林敬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玟卉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交字第2085號
原      告  邱詮富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0月6日南
市交裁字第78-ZAA372483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
    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邱詮富(下稱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
    (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3月30日下午2時44分許，行
    經國道1號北向21公里處，因「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
    」之違規行為，經民眾檢具違規影像，向內政部警政署國道
    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汐止分隊檢舉
    ，舉發機關員警檢視違規資料後，認定上述違規屬實，遂於
    112年4月21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3
    條第1項第9款規定，以國道警交字第ZAA372483號舉發違反
    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單)予以舉發。嗣原
    告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就原告陳述事項協
    助查明，舉發機關函復依規定舉發尚無違誤，被告即於112
    年10月6日以原告於上開時、地有「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
    路肩」之違規事實，依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以
    南市交裁字第78-ZAA372483號裁決（下稱原處分）對原告裁
    處罰鍰裁處新臺幣(下同)4,0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原告
    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嗣因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將違
    規記點修正限於「當場舉發」者，並於113年6月30日施行，
    被告自行將原處分有關「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予以刪除，
    並將更正後原處分重新送達原告。
二、原告主張：
　　原告經常於本路段通勤，且民眾行車紀錄器影像並未拍攝到
    車道管制號誌顯示「X」(禁止通行)標誌，故舉發證據不足
    ，且該行車紀錄器時間非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儀器，未
    經國家檢驗標準校正時間，有失公允且無執法公信力，應由
    檢舉人證明時間之正確性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以：
　　經檢視檢舉影像，原告有駕駛系爭車輛行駛於為外側路肩之行為，且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國道實施開放路肩措施路段及時段一覽表可知，原告行駛時並非開放時段。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
        快速公路，不遵使用限制、禁止、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
        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
        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九、未依規定使用路肩。
        」(依修正前、後規定，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有第33條
        第1項第9款之違規行為，與修正前相同，經比較新舊法
        ，修正前之規定並非對於原告較為有利，故本件對於原
        處分合法性之審查，即應從新適用前揭修正後之現行規
        定。)
　　　⒉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下稱高公規則)第9
        條第1項第2款：「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不得
        有下列行為：二、在路肩上行駛，或利用路肩超越前車
        。」 
　　㈡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為兩造
      所不爭執，並有系爭舉發單、舉發機關112年8月23日國道
      警一交字第1120019726號函、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國道實施
      開放路肩措施路段及時段一覽表之系爭地點開放路肩資訊
      (本院卷第77頁)、駕駛人基本資料(本院卷第91頁)、交通
      違規案件申訴資料、更正後原處分在卷可佐，該情堪以認
      定。
　　㈢原處分認定原告有「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之事實
      並予以裁處，並無違誤：
　　　⒈經本院會同兩造當庭勘驗檢舉人所提出之影像光碟，內
        容略以：「（依勘驗截圖畫面可知日期為112年3月30日
        ）14時44分0秒：系爭車輛出現於檢舉人右方之路肩車
        道。14時44分1秒至8秒：系爭車輛持續行駛於路肩，且
        該路肩前、後並無其他車輛。」(本院卷第97-101、126
        頁)，由上開勘驗影像可知，系爭車輛有於112年3月30
        日下午14時44分許，在系爭國道路段之路肩上行駛之事
        實；又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國道實施開放路肩措施路段
        及時段一覽表（本院卷第77頁），可知系爭地點之國道
        一號圓山A（濱江街）至內湖B（成功路北向）即22K+46
        0至17K+500開放行駛路肩之時段為：「7:00-12:00、15
        :00-20:00」，然原告卻於該時段外之2時44分許，即行
        駛系爭地點之路肩，原告「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
        」之違規事實，已足認定。
　　　⒉至原告主張舉發影像時間有誤云云。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3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可參。再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行政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應盡闡明義務，使當事人盡主張事實及聲明証據之能事，並盡職權調查義務，以查明事實真相，避免真偽不明之情事發生，惟如已盡闡明義務及職權調查義務後，事實仍真偽不明時，則作舉證責任之分配，使應負舉證責任之人負擔該不利之結果（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58號判決）。亦即行政法院就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事件，僅係免除行政訴訟當事人之主張責任（即所謂主觀舉證責任），並非免除當事人之舉證義務（所謂客觀舉證責任），亦即待證事實陷於不明時，當事人仍應負擔不利益之舉證責任分配，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亦準用之。經查，本件原告有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之違規行為，已如前述，如原告主張檢舉人行車紀錄器影像時間有誤，自應就此部分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而本件檢舉人與原告僅係偶然相逢，應無怨隙可言，其當無須甘冒偽造文書相關刑責之風險，刻意以偽、變造之相關違規證據而使原告僅受有行政罰之可能；況依上開勘驗內容可知，系爭車輛行駛路肩時，該路肩車道前、後均無其他車輛，衡情確有可能因非屬路肩開放時段所致。原告空言主張舉發影像時間有誤云云，顯無足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考領有合法之駕駛執照，有其駕駛人基本
      資料(本院卷第91頁)在卷可參，是其對於前揭道路交通相
      關法規，自難諉為不知而應負有遵守之注意義務，原告主
      觀上對此應有認識，是其就此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即已具備不法意識，所為縱無故意亦有過失，應堪認定。
      被告依前開規定作成原處分，經核未有裁量逾越、怠惰或
      濫用等瑕疵情事，應屬適法。從而，原告執前主張要旨訴
      請撤銷原處分，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五、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撤銷原處分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敗訴之
    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法  官　林敬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
    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
    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
    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
    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
    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
    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玟卉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2年度交字第2085號
原      告  邱詮富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代  表  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周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10月6日南市交裁字第78-ZAA372483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爰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事實概要：
　　原告邱詮富(下稱原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3月30日下午2時44分許，行經國道1號北向21公里處，因「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之違規行為，經民眾檢具違規影像，向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公路警察大隊(下稱舉發機關)汐止分隊檢舉，舉發機關員警檢視違規資料後，認定上述違規屬實，遂於112年4月21日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以國道警交字第ZAA372483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系爭舉發單)予以舉發。嗣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訴，經被告函請舉發機關就原告陳述事項協助查明，舉發機關函復依規定舉發尚無違誤，被告即於112年10月6日以原告於上開時、地有「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之違規事實，依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規定，以南市交裁字第78-ZAA372483號裁決（下稱原處分）對原告裁處罰鍰裁處新臺幣(下同)4,0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嗣因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將違規記點修正限於「當場舉發」者，並於113年6月30日施行，被告自行將原處分有關「記違規點數1點」部分予以刪除，並將更正後原處分重新送達原告。
二、原告主張：
　　原告經常於本路段通勤，且民眾行車紀錄器影像並未拍攝到車道管制號誌顯示「X」(禁止通行)標誌，故舉發證據不足，且該行車紀錄器時間非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認可之儀器，未經國家檢驗標準校正時間，有失公允且無執法公信力，應由檢舉人證明時間之正確性等語。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三、被告則以：
　　經檢視檢舉影像，原告有駕駛系爭車輛行駛於為外側路肩之行為，且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國道實施開放路肩措施路段及時段一覽表可知，原告行駛時並非開放時段。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之判斷：
　　㈠應適用之法令：
      ⒈道交條例第33條第1項第9款：「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快速公路，不遵使用限制、禁止、行車管制及管理事項之管制規則而有下列行為者，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九、未依規定使用路肩。」(依修正前、後規定，汽車行駛於高速公路有第33條第1項第9款之違規行為，與修正前相同，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前之規定並非對於原告較為有利，故本件對於原處分合法性之審查，即應從新適用前揭修正後之現行規定。)
　　　⒉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下稱高公規則)第9條第1項第2款：「汽車行駛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不得有下列行為：二、在路肩上行駛，或利用路肩超越前車。」 
　　㈡如爭訟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後述之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舉發單、舉發機關112年8月23日國道警一交字第1120019726號函、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國道實施開放路肩措施路段及時段一覽表之系爭地點開放路肩資訊(本院卷第77頁)、駕駛人基本資料(本院卷第91頁)、交通違規案件申訴資料、更正後原處分在卷可佐，該情堪以認定。
　　㈢原處分認定原告有「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之事實並予以裁處，並無違誤：
　　　⒈經本院會同兩造當庭勘驗檢舉人所提出之影像光碟，內容略以：「（依勘驗截圖畫面可知日期為112年3月30日）14時44分0秒：系爭車輛出現於檢舉人右方之路肩車道。14時44分1秒至8秒：系爭車輛持續行駛於路肩，且該路肩前、後並無其他車輛。」(本院卷第97-101、126頁)，由上開勘驗影像可知，系爭車輛有於112年3月30日下午14時44分許，在系爭國道路段之路肩上行駛之事實；又依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國道實施開放路肩措施路段及時段一覽表（本院卷第77頁），可知系爭地點之國道一號圓山A（濱江街）至內湖B（成功路北向）即22K+460至17K+500開放行駛路肩之時段為：「7:00-12:00、15:00-20:00」，然原告卻於該時段外之2時44分許，即行駛系爭地點之路肩，原告「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之違規事實，已足認定。
　　　⒉至原告主張舉發影像時間有誤云云。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行政訴訟法第236條、第136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可參。再按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行政法院於撤銷訴訟，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第133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是行政法院在審理案件時應盡闡明義務，使當事人盡主張事實及聲明証據之能事，並盡職權調查義務，以查明事實真相，避免真偽不明之情事發生，惟如已盡闡明義務及職權調查義務後，事實仍真偽不明時，則作舉證責任之分配，使應負舉證責任之人負擔該不利之結果（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58號判決）。亦即行政法院就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事件，僅係免除行政訴訟當事人之主張責任（即所謂主觀舉證責任），並非免除當事人之舉證義務（所謂客觀舉證責任），亦即待證事實陷於不明時，當事人仍應負擔不利益之舉證責任分配，此依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9之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訴訟程序亦準用之。經查，本件原告有行駛高速公路違規使用路肩之違規行為，已如前述，如原告主張檢舉人行車紀錄器影像時間有誤，自應就此部分之事實負舉證之責；而本件檢舉人與原告僅係偶然相逢，應無怨隙可言，其當無須甘冒偽造文書相關刑責之風險，刻意以偽、變造之相關違規證據而使原告僅受有行政罰之可能；況依上開勘驗內容可知，系爭車輛行駛路肩時，該路肩車道前、後均無其他車輛，衡情確有可能因非屬路肩開放時段所致。原告空言主張舉發影像時間有誤云云，顯無足採。
　　㈣綜上所述，原告考領有合法之駕駛執照，有其駕駛人基本資料(本院卷第91頁)在卷可參，是其對於前揭道路交通相關法規，自難諉為不知而應負有遵守之注意義務，原告主觀上對此應有認識，是其就此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即已具備不法意識，所為縱無故意亦有過失，應堪認定。被告依前開規定作成原處分，經核未有裁量逾越、怠惰或濫用等瑕疵情事，應屬適法。從而，原告執前主張要旨訴請撤銷原處分，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核後，或與本案爭點無涉，或對於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再加論述，爰併敘明。
五、結論：原處分認事用法並無違誤，原告主張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法  官　林敬超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記官  陳玟卉


